
	企业信息登记表

	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	

	项目名称
	

	
	

	企业全称
	
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电子邮箱
	

	联系人
	   口先生/口小姐

（须为本公司员工）
	电话号码（手机）
	

	声明
	采购代理机构现场提供纸质资料或将通过企业所填写的“电子邮箱”发送与本项目采购文件或澄清、更正等有关的文件，通过电子邮箱发送的电文资料与纸质资料效力等同，视为有效送达。

	说明：所填联系电话应保证工作时间畅通。


